臺北市居家治療師服務守則度服務規範

一、 居家物理治療師資格說明(填妥個人資料表備檔)：

1. 必須是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會員（95年度）。

2. 一年以上臨床經驗。

3. 接受居家物理治療等長期照護相關課程研習會3學分。

4. 每月參與居家PT座談會，連續2次未出席者列入非活動會員，參加座談會後三個月方可恢復下梯次的活動會員資格。

5. 事前登記核備95年居家物理治療師名冊。

6. 每兩個月(單月份)更新一梯次活動會員名單(請事先報備請假期間)。

二、 居家物理治療服務時間及收費原則說明：

1. 治療服務時間不得少於50分鐘。

2. 交通費收費式個案中低收入可酌情減收，一般以來回計程車計算，不多於250元。

3. 所有個案採申報實作實銷，不得預先申報。辦法詳細見93年度居家物理治療服務合約書，違反重大情節移送長照委員會懲處，情節輕者停權三個月，重者停權半年，若再犯則永久停權。

4. 自費個案向衛生局報備為1500元(含車馬費)，自費輔具評估證明為800元，但若為衛生局轉介個案則不得再另行收費。

5. 申報期限以當月為限，逾期不得申報。

三、 居家物理治療收案、結案原則說明：

1. 收案：巴氏量表15-75分之間或其活動評量項目5分以上，homebound個案。

2. 結案：
Ⅰ.給與居家物理治療基本衛教，療程可適時拉長以確認照顧者學習成功，即予以結案。
Ⅱ.於6次治療內，未有進步者，或個案復健動機減弱，或已達到治療目標，予以結案。
Ⅲ.於第7-12次延案治療(依93年度辦法)，需事前提出延案申請，由資深居家治療師審核延案次數後，才能執行延案部份，達成目標後結案

3. 延案申請表：由組長或資深物理治療師審核，會以電話聯絡討論。

四、 94年度續約，合約于1/1日開始。

五、 服務人力名單每2個月更新一次，公告在公會網站。

六、 94年度宣傳：由資訊委員陳志明協助製作年曆分送各單位及個案。
